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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编者在总结多年经济法教学经验和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总目标和
教育教学特点，以适应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水平为准则，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特点，坚持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原则，既阐述了经济法的基
本理论，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
教材编写以先进性、适用性、针对性为主导原则，突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应用人才的办学特色。
教材体系简明精练，理论选择深浅适度、范围明确；内容削枝强干，强化应用性、实践性、可操作性
，削减抽象的纯概念阐述，突出知识的应用性和完整性，强化运用相关法律知识的综合能力。
本书从内容体系到编写结构都较为新颖，可作为各类高等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教科书，也可作为广
大法律、经济工作者以及各类管理人员自学、培训、进修和提高业务水平的读物。
本书由屈振甫和王素珍担任主编，董浩洁、王赛芝、宫海燕担任副主编，孙铁玉、孙志芳、舒文参编
。
屈振甫设计了本书的编写大纲，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最后定稿工作。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学习情境一（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由屈振甫编写；学习情境二（公司法律制度）
由董浩洁编写；学习情境三（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由舒文编写；学习情境四（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和学习情境五（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由宫海燕编写；学习情境六（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由孙铁玉编
写；学习情境七（会计、审计和税收法律制度）由王素珍编写；学习情境八（票据和证券法律制度）
由孙志芳编写；学习情境九（合同法律制度）由王赛芝编写；学习情境十（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由董
浩洁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所在的各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我们参考了大量的教材和著作，在此
向各单位和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和编者（包括列出的和未列出的）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学识和认识水平，书中不妥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并恳切希望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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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个学习情境，主要介绍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企
业破产法、工业产权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会计法和审
计法、税收法律制度、票据法、证券法、合同法以及经济纠纷解决途径。
本书依据我国最新立法编写而成，内容全面、充实，突出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也可作为各类成人院校及企业职工的培训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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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
合伙协议生效后，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缴纳出资。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
合伙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需要评估作价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
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
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
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4）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
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字样，其中，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在其名称中
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合伙企业的名称必须和“合伙”联系起来，名称中必须有“合伙”二字
。
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的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只能有一个，并且应当在其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管辖区域
内。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合伙企业的设立登记（1）申请人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相关文件。
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1）全体合伙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3）全体合伙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
4）合伙协议。
5）出资权属证明。
6）经营场所证明。
7）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此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必须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中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向企业
登记机关提交批准文件。
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全体合伙人的委托书。
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还应当提交其委派代表的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
机关提交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协商作价确认书；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的，应当向企
业登记机关提交法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作价证明。
（2）企业登记机关核发营业执照。
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
给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除此之外，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登记的决定。
对符合《合伙企业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
登记，并应当给予书面答复，说明理由。
合伙企业的登记事项应当包括：名称、主要经营场所、执行事务合伙人；经营范围、合伙企业类型；
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承担责任方式、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额、缴付期限、出资方式和评
估方式等。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登记事项还应当包括合伙期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登记事项还应当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派的代表。
合伙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分支机构的登记事项包括：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及住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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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
合伙企业有合伙期限的，分支机构的登记事项还应当包括经营期限。
分支机构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
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合伙企业成立日期。
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从事合伙业务。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
起15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二）有限合伙企业设立的特殊规定1.有限合伙企业人数《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2个以
上50个以下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1个普通合伙人。
按照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限合伙人的人数可能发生变化。
然而，无论如何变化，有限合伙企业中必须包括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两部分，否则，有限合伙企
业应当进行组织形式变化。
《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普通合伙人的
，应当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2.有限合伙企业名称《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有限合伙”字样。
按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企业名称中应当含有企业的组织形式。
为便于社会公众以及交易相对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了解，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有限合伙”
的字样，而不能标有“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字样。
3.有限合伙企业协议有限合伙企业协议是有限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法律文件。
有限合伙企业协议除符合普通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规定外，还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2）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和选择程序。
（3）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
（4）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5）有限合伙人人伙、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
（6）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相互转变程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经济法>>

编辑推荐

《新编经济法》：21世纪高职高专会计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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